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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懲􀎠黃師􀎡暴亂難止
經過六個多月來持續不斷的動亂

，眼前，止暴制亂的確已經成為全社
會最強烈的共同呼聲，這是不容置疑
的；但是，要止暴制亂，關鍵在哪裏
？核心又是什麼？對此必須要有清楚
認識和準確聚焦，才能取得成效，否
則難免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毫無疑問，黑衣蒙面上街的暴徒
是違法 「打手」 ，而躲在他們後面出
謀劃策的縱暴派和 「港獨」 分裂分子
，還有《蘋果日報》肥佬黎及大洋彼
岸的黑金 「金主」 ，是這場暴亂的源
頭，他們反華反共、抗中亂港的賊心
一日不死，特區將永無寧日，這點是
毫無疑問的。

但是，眼前另一令人更憂慮、也
更迫切的問題，是大批被送上暴亂街
頭 「火線」 的學生和在他們背後負有
「啟導」 之責的教師。如果這些暴亂
「生力軍」 和勇武 「接班人」 的來源

不被遏止和斬斷，一批 「黃師」 不被
依法懲處，則止暴制亂恐怕只能成為
一句空話。長遠而言，這一 「育人」

的根本大計不解決，則眼前暴亂雖可
戢止，特區也難有長治久安可言。

當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
補上回歸以來欠缺的國民教育課，不
是一件短期內可以「惡補」完成的事，
需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和心血；但眼前
有一件必須做而又可以立即做到的工
作，就是對一批已查明有違反教師專
業操守惡行的「黃師」予以嚴格懲處，
包括開除教席、吊銷教師資格以至依
法起訴。這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事實是，四成暴亂被捕者是學生
，六成中學有被捕學生，問題如此嚴
重，又豈會無一名在職教師需要負上
「教導」 之責？教局數字，暴亂至今

，接獲有關教師違反操守的投訴達一
百零六宗，其中有六十宗被調查、三
十宗表證成立，但迄今為止，教局僅
表示 「考慮」作出懲處，包括要求校方「
考慮」停止一名被捕堵路教師的職務。
如此考慮來、考慮去，學生繼續被戕
害，類似「華仁」炸彈的黑
暴事件，恐將陸續有來。

香港特區法院須自我糾正錯誤
上訴庭前日拒絕特區政府提出的

暫緩執行令申請，意味着《禁蒙面法
》即時失效。儘管高院將在下月審理
政府提出的相關上訴，但法庭能否自
我糾正錯誤，無法令人樂觀。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只是直轄於
中央政府的特區，法律上沒有、事
實上也不存在所謂的 「違憲審查權」
。如果特區法庭一錯再錯，全國人
大常委會別無他途，只有釋法這個選
擇。

當前香港面臨的不是普通的法律
爭拗，而是一場由特區法庭所引發的
「憲制危機」 。上月高院裁定《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部分條款不符合香港
基本法，致使有關條款無效。表面上
看，這是特區法庭進行的一項 「司法
審查」 、是特區內部的法律事項，但
實際上，這一判決是在挑戰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立法權，既違反了公權力 「
法無授權不得行」 的現代法治原則，
更違反了國家憲法有關違憲審查權的
規定。

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根據一九九
七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
議作出的相關決定，《緊急情況規例
條例》已經被採納為香港特區的法律
，這是香港當前所有法律之所以具備
法律效力的最根本依據。因此，同意
香港特區適用該法，只能是全國人大
常委會行使立法權的權力，這是國家
行為，絕不是地區法院可以行使的權
力。但特區法庭上月的裁決，實際上
是在進行 「廢法」 的越權決定，嚴重
違背了必須遵守的憲制秩序。

其次，即便發現有法律牴觸基本
法，根據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
只能 「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
止生效。」 何謂 「本法規定的程序」
？就是由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報
告，再經中央人民政府報告全國人大
常委會處理，最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改或宣布停止生效。這是一個必經
程序，但特區法院擅自用一紙判決代
替了所有程序。

最後，根據基本法第八十三條、

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特區法院對基
本法關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
只擁有 「解釋權」 ，並沒有 「違憲審
查權」 。法律事實在於，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之內，擁有違憲審查權的只有
全國人大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回歸以來，基本法賦予了特區
高度的司法獨立，中央政府亦對此
予以充分的尊重。但這一 「司法獨立
」 絕不意味着 「司法僭越」 ，尊重更
不意味着縱容。特區法院對 「緊急法
」 的司法覆核判決造成了嚴重後果
，若這種錯誤無法被迅速糾正，將
意味着，本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
認的法律，會逐一被特區法庭推翻
，這是典型的 「以下犯上」 ，絕不能
接受。

要化解當前這一危機，特區法院
必須盡快作出自我糾正，這是憲制原
則是否遵守的大是大非問題。如果錯
誤無法得到糾正，那麼該出手時就出
手，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進行必要的
釋法，以正綱紀。

社 評 井水集

張曉明表示，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必須從有利於港澳長治久安的戰略和全局高

度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對特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 「一國

兩制」 制度體系。他從六方面進行分析，第一，

要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

「把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切實用起

來，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途徑，也是依

法治港治澳的題中應有之義。」 他指出，憲法和

基本法明文規定，特區的創制權、組織權，基本

法的制定、修改、解釋權等均屬中央的權力。

建立健全維護國安法制及機制
第二，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張曉明指出，在特區建立健全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相關執行機制，天經地義

，也有其實際需要。 「目前，澳門已經完成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及其

辦公室，並主動在立法會選舉法中增加 『防獨』 條

款，下一步還將制訂和修改相關配套立法。香港尚

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執行

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 『港獨』 等本土激進分離勢

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強調，建

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

執法力量，已成為擺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

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第三，健全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

。張曉明表示，一方面，要完善行政長官對中央

負責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在特區落實以行

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完善公務員管理

制度，確保行政長官代表整個特別行政區對中央

負責的要求落到實處。

第四，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張曉明指出，

囿於地域、經濟結構和體量、市場空間等條件，

港澳僅靠自身力量難以解決這些影響社會穩定和

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需要港澳各界人

士破除 「內地化」 「邊緣化」 等迷思，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借力破解經濟民生難題。

第五，完善加強對香港、澳門社會憲法和基

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

等相關制度和體制機制。張曉明強調，特別要正

視長期以來香港在國民教育方面存在的缺失，切

實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引導、支

持、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絕不容外部勢力為所欲為
第六，完善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

澳事務和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體

制機制。張曉明指出，最近美方將所謂 「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 簽署成法，公然以國內法方式為

美國長期干預香港事務提供新鏈接，為香港反對

派和激進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反中亂港活動

提供保護傘，並為利用香港問題牽制和遏制中國

發展提供新籌碼。 「我們必須針鋒相對，與特別

行政區政府建立健全反干預協同機制，絕不能任

由外部勢力在香港、澳門為所欲為。」
張曉明在文末指出，在反對派的蠱惑煽動和

外部勢力的插手干預下，香港出現曠日持久的社

會政治動盪和街頭暴力活動， 「一國兩制」 在香

港的實踐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他認為，修

例風波充分暴露出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

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進一步凸顯了

完善香港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在實踐中不斷完

善治港治澳制度體系，不僅符合政治制度發展的

一般規律，而且必將有助於 「一國兩制」 航船行

穩致遠。

【大公報訊】香港民間團體 「反黑金反港獨關

注組」 昨在政府總部外舉行集會，促請政府正視 「
港獨」 猖獗問題，並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

。約40名市民高舉國旗及區旗，手持寫有 「港獨

禍港十數載 反華亂港心不改」 等字樣的橫幅，並

向政府代表轉交致特首林鄭月娥的請願信。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 召集人黃引祥稱， 「
港獨」 違法違憲，也極不符合香港人的利益，把香

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懸崖，關注組促請政府制定實質

制 「獨」 措施，支持香港警察，力抗抹黑打壓。黃

引祥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特區政府有責任將

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有必要盡快就23條立法。

團體促止暴制􀎠獨􀎡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
制」 制度體系》的文章，他在文中強調，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
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這是近幾年來 「港獨」 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
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量，
已成為擺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大公報記者 周 宇

張曉明：23條立法是港緊迫任務
從六方面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責任編輯：華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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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在《人民日報》撰文

指出，當前港澳內外環境出現了許多

新變化，管治也面臨不少新問題、新

挑戰，更加需要特區政府敢於擔當，

善於作為。中央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法治，推進

民主，促進和諧，實現良政善治。

實行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張曉明表示，要完善特區同憲法

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堅

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提高特別行政區依法

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十九屆四中全會

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

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決定》）當中強調

的其中一點。他強調，以愛國者為主

體實行 「港人治港」 、 「澳人治澳」
，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的必然要求。必須確保行政長官由中

央信任的愛國者擔任，符合愛國愛港

或愛國愛澳、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

、香港或澳門社會認同等標準。行政

、立法、司法機關也必須以愛國者為

主組成。行政長官領導的管治團隊作

為治理特區的第一責任人，需要不斷

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張曉明提及，《決定》還強調依

法治港治澳，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憲制秩序；以及要把堅持 「一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維護中央

對特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

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

提高特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他指

出，對港澳來說，祖國內地的堅強後

盾作用是永恆不變的。只要香港、澳

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站高望遠

，把國家發展機遇與港澳優勢相結合

，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就一定能在

日趨激烈的國際國內競爭中立於不敗

之地。

面對新挑戰 特區政府更需敢於擔當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人民日報
》發表題為《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
系》的文章

●把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切實用起來，是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途徑，也是依法治港治
澳的題中應有之義。

●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
執行機構，這也是近幾年來 「港獨」 等本土激進分
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強化執法力
量，已成為擺在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面前的突
出問題和緊迫任務。

●港澳各界人士要破除 「內地化」 「邊緣化」 等迷思，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借力破解經濟民生難題。

●要正視長期以來香港在國民教育方面存在的缺失，切
實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關心、引導、支持
、幫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完善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和進行分
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的體制機制。絕不能任
由外部勢力在香港、澳門為所欲為。

國安法立法 不能再拖了！
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在《人民

日報》撰文指出

，香港尚未完成

《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香港特區

政府緊迫任務。

香港就國家安全進行本地立法，

既是憲制責任，同時，亦是完善 「一

國兩制」 制度體系的要求。然而，回

歸二十多年來，香港仍未就國家安全

立法，讓境外敵對勢力及亂港分子肆

無忌憚地在中國領土上從事違反國家

安全、分裂國家的活動。從違法 「佔
中」 ，到六月以來的暴亂，均源於在

法律上對境外敵對勢力與亂港分子 「
無王管」 。

香港沒有完成《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本身是制度上的缺憾，讓

不法分子有機可乘。然而，關於二十

三條立法，某些人以時機未成熟為由

不斷拖延，背後涉及不同利益集團的

計算。亂港分子也必然會反對，因為

，這是懸在他們頭上的一把刀。

究竟何時才是合適時機？從來沒

有人提出一個明確答案，不能用 「合
適時機」 做藉口，讓國家安全立法一

拖再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

立法，必須馬上進行。

透視鏡
蔡樹文

▲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 促請政府正視 「
港獨」 猖獗問題，並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
立法 中通社

張曉明文章要點


